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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0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码：2015-015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闽锋锂业 29.95%股权作价事项进展情况暨

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风险提示： 

1、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定，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经对并购时点闽锋锂业主要资产马尔康金鑫矿业的矿业权评估报告进行复核，未

发现当时评估结果存在不公允、闽锋锂业作价依据不充分的情形。按照签订的《股

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受让该 29.95%股权事项闽锋锂业 100%股权作价为 3 亿

元。相应地，29.95%股权转让价款为 8,985 万元，与公司 2012 年度合并报表确定

的该部分股权转让价格 19,467.50 万元（65,000 万元×29.95%）存在的差额为

10482.5 万元（19,467.50 万元-8,985 万元）。 

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是一次性、不可持续的非经营性影响，该影响将一次性

记入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具体影响金额视闽锋锂业 2014 年末资产是否减值

及减值金额而定，若 2014 年末闽锋锂业资产不存在减值，则该事项影响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0482.5 万元；若 2014 年末闽锋锂业资产存在减值，则影响

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0482.5 万元扣除相应的资产减值数。 

2、由于矿山处于建设期，闽锋锂业 2013 年度、2014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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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数）分别为-1,632.63 万元、-1,523.31 万元，目前，专业机构对闽锋锂业基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评估工作尚在推进中，资产是否存在减值尚无法判断，故闽

锋锂业 29.95%股权作价事项对公司 2014 年度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尚未能完全确

定。如果闽锋锂业资产存在减值，且减值金额超过 10482.5 万元，将对公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 

3、公司将跟进闽锋锂业 2014 年末的资产价值评估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该事项对公司 2014 年度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并对公司已披露的 2014 年度业绩

预告及快报进行相应的修正。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因确定阿坝州闽锋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锋锂业”）29.95%股权作价

事项对公司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影响，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月 28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现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35 号），将该事项相关情况及进展说明如下： 

一、事项概述 

2012 年 8 月公司子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名为“厦门帛石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新能源”）与闽锋锂业的原股东签订了关于闽锋锂业

之《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就所受让的 29.95%股权达成基于业绩的股权作价及付

款条款【详见 2012年 9月 20 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增资厦门帛石贸易有限公司的

公告》】。主要约定如下：  

若闽锋锂业 2013 年度审计后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不含本数）的，众

和新能源有权单方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各转让方退回股权转让款

和行权保证金。若众和新能源未提出解除协议的，则视闽锋锂业 2014 年的净利

润，确定股权作价并支付股权转让款： 

（1）若闽锋锂业 2014年的净利润高于 3,000万元（含本数）的，则闽锋锂

业估值重新确定为 6.5亿元、评估值、2014年净利润 12倍三者孰低，股权转让

款按确定的闽锋锂业估值×股权转让比例计算，支付股权转让款到 75%；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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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以后的任何一个年度闽锋锂业的净利润达到 4,500万元时，众和新能源即

支付剩余的 25%股权转让款。 

（2）若闽锋锂业 2014年的净利润低于 3,000万元（不含本数）的，则闽锋

锂业估值重新确定为 3亿元，股权转让款重新确定为 3亿元×股权转让比例。 

2012 年度合并报表入账时公司按 100%股权转让款暂定价 6.5 亿元确定

29.95%股权转让价格为 19,467.50 万元（65,000万元×29.95%）。 

2013 年度，闽锋锂业经审计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众和新能源继续履行该合同【详

见公司 2014年 6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众和新能源行使闽锋锂业股权

收购选择权的公告》】。 

2015 年 1 月，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收集的财务报表，初步预计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万元，按照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受让该 29.95%

股权事项闽锋锂业 100%股权作价为 3 亿元，相应地，29.95%股权转让价款确定

为 8,985万元，与公司 2012年度合并报表确定的该部分股权转让价格 19,467.50

万元存在较大差额（10,482.5 万元）。【即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8,985 万元与该

29.95%股权享有的闽锋锂业 2012 年 11 月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67,289.12万元×29.95%=20,153万元减去已计入 2012年当期收益 686万元后所

得数值之间存在较大差额（20,153-686-8,985=10,482.5万元）。{说明：收购评

估基准日是2012年6月30日，评估值为6.84亿元，11月30日公允价值67,289.12

万元是依评估基准日评估值调整得来的；2012 年度合并报表时，公司按相关会

计准则，将该 29.95%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19,467.50 万元与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0,153万元之差额 686万元计入 2012

年当期损益}。】 

2015年 1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确定闽锋锂业 29.95%股权作价的公告》。

因该事项处理情况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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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项核定进展情况及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后，公司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该事项进行了沟通、探讨，由于该事项

对公司影响重大，会计师事务所召开了质量控制委员会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并安

排了关于闽锋锂业 2014 年度业绩审计与访谈确认、并购时点闽锋锂业矿产资源

评估值复核及 2014 年末资产价值重新评估等一系列核定工作，以确定闽锋锂业

2014 年度业绩是否达到 3,000 万元、并购时点闽锋锂业矿产资源评估值的公允

性以及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进而综合判断该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确认，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经对并购时点闽锋锂业主要资产马尔康金鑫矿业的矿业权评估报告进行复

核，未发现当时评估结果存在不公允、闽锋锂业作价依据不充分的情形。 

目前，关于闽锋锂业基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价值评估

工作尚在推进中，资产是否存在减值尚无法判断。若 2014 年末闽锋锂业资产不

存在减值，则影响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0,482.5 万元；若 2014 年末

闽锋锂业资产存在减值，则影响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0482.5 万元扣

除相应的资产减值数。 

待闽锋锂业 2014 年末资产价值评估工作完成、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确认资产

是否减值后，方可确定该事项对公司 2014年度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数。 

鉴于已取得的上述核定结果，该事项对公司影响的不确定性降低，且由于闽

锋锂业 2014 年末资产价值评估尚需时日，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经申请，公司股

票于 2015年 3月 11日开市起复牌。 

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经对并购时点闽锋锂业主要资产马尔康金鑫矿业的矿业权评估报告进行复核，未

发现当时评估结果存在不公允、闽锋锂业作价依据不充分的情形。按照前述《股

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受让该 29.95%股权事项闽锋锂业 100%股权作价为 3 亿

元，相应地，29.95%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 8,9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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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尚需视闽锋锂业 2014 年末资产价值评估及会计师

事务所相应的减值测试情况而定： 

（一）不同情况的会计处理 

（1）若 2014年末闽锋锂业资产不存在减值，则重新确认的股权转让款 8,985

万元与原暂定的股权转让款 19,467.50 万元的差额 10,482.5 万元不需要支付，

该应付款项转入当期损益。相应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应付款   10,482.50 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   10,482.50万元 

（2）若 2014年末闽锋锂业资产存在减值 X万元，则相应会计处理如下： 

I、重新确认的股权转让款 8,985 万元与原暂定的股权转让款 19,467.50 万

元的差额 10,482.5 万元不需要支付，该应付款项转入当期损益。相应会计处理

如下： 

借：长期应付款   10,482.50 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   10,482.50万元 

II、经测试对闽锋锂业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 X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X 

      贷：长期股权投资  X 

（二）对公司 2014年度当期损益影响情况 

若 2014年末闽锋锂业资产不存在减值，则影响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为 10,482.50万元； 

若 2014年末闽锋锂业资产存在减值，则影响公司 2014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0,482.50万元扣除相应的资产减值数。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由于该事项影响重大，我所对该事项高度重视，召开了质量控制委员会进行

专门的讨论，并对该事项执行如下的应对程序： 

1、我所对闽锋锂业参与原收购事项的主要参与人，包括原闽锋锂业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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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定代表人李剑南等人进行访谈，进一步复核该收购事项的背景、当时作价的

估值基础等信息，进一步核实合同的签订是基于各方真实的意思表达。李剑南书

面确认对本次作价重新调整为 3亿元，是根据原合同签订内容执行的，2013年、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众和股份原应支付的股权款差额 10,482

万元无需支付。 

2、我所对标的企业闽锋锂业 2014 年的业绩进行审计，经审计确认其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1,523.31万元。 

3、由于涉及到矿产资源价值的评估，我所已聘请具备矿山评估资质的四川

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当时闽锋锂业主要资产马尔康金鑫矿业的矿业权

评估报告【恩地矿评字｛2012｝第 30703号】评估结果进行复核，未发现当时评

估结果存在不公允、闽锋锂业作价依据不充分的情形。  

经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后，我所认为众和公司将重新确认的转让款 8,985万元

与原定的 19,467.50 万元的差额 10,482.5 万元转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未发现

有不合理之处。 

公司已聘请了专业的机构对并购资产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

估，以确定是否存在资产减值，由于该评估事项未完成，因此是否存在减值及金

额还未明确。该事项可能对 2014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五、相关说明 

1、闽锋锂业 2014年末资产价值评估工作尚在推进中，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还

未明确，故闽锋锂业 29.95%股权作价事项对公司 2014年度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

数尚未能完全确定。届时公司将结合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是否减值的判断，确定

该事项的具体影响。 

2、自收购以来，矿山资源储量增长 19.03 万吨（氧化锂资源储量由 2012

年的 29.56万吨增长至 2013年的 48.59万吨，2014年新增资源储量[比 2013年

增长约 35%]的评审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 2015-2016 年勘探的资源储量还

将增长）、矿山产品--锂精矿、锂盐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上涨势头、矿山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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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稳步推进，闽锋锂业经营状况将逐步改善。 

公司将跟进闽锋锂业 2014 年末资产价值评估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该事

项对公司 2014年度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并对公司已披露的 2014年度业绩预告

及快报进行相应的修正。 

3、在核定闽锋锂业股权作价对公司影响过程中，由于需核定事项较多以及

受审计外勤地点环境气候恶劣、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核定进度受到一定影响，

导致停牌时间较长。对此，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众和股份调整闽锋锂业股权作价会计处理的专项意

见》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